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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综合管理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汤倩。



Q/XAZJ 403.46—2023

III

引 言

行政秘书岗是综合管理部管理岗位，主要负责协调、督促、推动学校各项工作，是协助部门负责人

开展行政工作，确保学校各项方针政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重要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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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秘书岗位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行政秘书岗任职条件、工作职责、工作内容、检查与考核评价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行政秘书岗位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行政秘书

行政秘书是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做好全校性行政工作和校领导服务的管理人员，是一项对从业人员综

合素质要求很高的岗位,从事行政秘书岗位的工作人员需要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和组织、协调、沟通、

管理等能力。

4 任职条件

4.1 政治品德

热爱党和国家，热爱教育事业，具有敬业精神、职业道德操守，以及较强的责任心与执行力。

4.2 学历职称

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中文、新闻、法学、行政管理、文秘类专业，具备2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

验。

4.3 技能要求

4.3.1 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较强的公文写作能力；

4.3.2 爱岗敬业，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服务意识；

4.3.3 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强的分析、组织及协调能力；

4.3.4 具有胜任岗位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

5 工作职责

5.1 负责学校办公室的日常管理工作，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保证学校行政工作的顺利进行；

5.2 负责学校重要文件、管理制度的起草、撰写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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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协助部门负责人工作，在部门负责人领导下参与组织部门人员政治、业务学习，协助抓好部门工

作人员各项岗位职责的履行情况；

5.4 组织了解教职工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及时向学校领导汇报；

5.5 负责校史馆工作；

5.6 负责党委会议议事规则、校长办公会议议事规则、会议室使用指南指南标准的实施、提供修订工

作。

6 工作内容

6.1 协助负责学校办公室的日常管理工作和全校各部门之间的协调；

6.2 负责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党政联席会、行政专题会议的组织、协调，做好会议记录，编发会议纪

要；

6.3 负责学校工作要点、工作总结、报告及领导讲话等材料的起草工作；

6.4 负责学校行政公文程序性处理，对全校各部门公文处理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6.5 负责学校相关规章制度的起草、修订工作；

6.6 负责全校放假安排；

6.7 负责学校办公室网页的维护更新工作；

6.8 负责管理校史馆；

6.9 做好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6.10 熟悉本岗位标准的工作要求和工作程序。

7 检查与考核评价

7.1 接受综合管理部的工作检查、考核、评价。

7.2 接受学校的工作检查、考核、评价。


